
内医学工字[2012]42号

关于开展自治区红十字会

资助2012级贫困大学生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《关于开展2012年资助困难大学生活动的通知》（内红发[2012]71号）文件精神，自治区红十字会将在我校开展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博爱一日捐，助你上大学，为灾区学子扬起理想风帆
二、资助对象

2012级全日制统招本专科新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（具有内蒙古户籍，家庭经济困难优先灾区困难学生），已获得社会和其它部门资助超过2000元的学生不再列入本次活动的资助范围。

三、资助金额和名额分配

资助来自灾区的贫困大学生每人2000元，其他贫困大学生每人1000元，各二级学院名额分配如下：
	学院
	金额（元）
	人数

	基础医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4

	计算机信息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1

	公共卫生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1

	蒙医药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7

	中医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6

	药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6

	护理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8

	第一临床医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7

	附属人民医院临床医学院
	1000
	1

	赤峰市医院临床医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1

	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医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3

	第三临床医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1

	国际教育学院
	2000
	1

	鄂尔多斯临床医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1

	卫生管理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2

	外国语学院
	2000
	1

	
	1000
	1


四、相关要求

各二级学院务必于2012年9月21日上午10时之前将所报资助学生材料以文本（A4纸）形式和电子版形式报送学生处E座楼102室，过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所报材料包括：

1、《201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资助贫困大学生登记表》；

2、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、学生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苏木）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关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证明原件；

4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；

5、红十字会资助困难大学生档案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。

6、个人一寸免冠照片1张；

7、《201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资助贫困大学生汇总表》。

相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，如有弄虚作假者，取消资助资格。

联系人  ：赵珍   张光旭

联系电话：6657647

附件：1、201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资助贫困大学生登记表
2、2012年红十字会资助困难大学生档案
3、201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资助贫困大学生汇总表
内蒙古医科大学红十字会

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
2012年9月17日

主题词：红十字会  资助  贫困大学生                   
 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         2012年9月17日印 
（共印20份）
附件1：
201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资助贫困大学生登记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

片

	出生年月
	
	学校
	
	

	学习年限
	
	专业
	
	

	家庭住址
	
	

	家庭人口

主要经济

来源及

收入情况
	

	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自治区

红十字会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附件2：
2012年红十字会资助困难大学生档案

	姓名
	
	民族
	
	联系

方式
	

	身份

证号
	

	在读学校（院）及专业
	

	家庭

住址
	

	救助记录

	历次

资助

记录
	救助时间
	救助金额
	年级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参与红十字会活动记录

	时间
	内   容

	
	

	
	

	
	


附件3：
2012年“博爱一日捐” 资助贫困大学生汇总表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出生年月
	专业
	所在学院
	家庭住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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